石河子大学研究生学籍预警告知书
              学院第    号
           同学（学号：             ）：
经核实，你于    年   月入学，为我校□硕士 □博士研究生，专业为                   。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石河子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，硕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3年；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3年、申请—考核招生方式的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4年；硕博连读、直博招生方式的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5年，其中硕博连读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从取得硕士学籍起计算。最长学习年限为学校允许注册研究生在校学习的最长期限。硕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，博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为8年。因各种原因休学、保留学籍等时间均计入在校学习年限（服兵役除外）。
截至本告知书送达之日，你存在以下学业风险情形，现正式向你作出学籍预警：
1. 已超出基本学习年限进入延期培养阶段；
2. 最长学习年限截止日期为    年   月，研究生超过规定最长学习年限不能毕业的，应以结业或肄业等形式终止学籍；
特此告知！


学生本人签名：	学院分管领导签名：
导师签名：	（学院盖章）
年	月	日	年	月	日


注：本告知书由各学院备案留存。
